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

财务管理制度

    第一条    为规范财会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及其他有关规定，结合本所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    

    第二条    本制度适用于本所财务人员。

    第三条    财务人员岗位职责

    财务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财务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遵守财经纪律；坚持勤俭办所、增收节支方针，正确安排和使用各项资金，不断提高经济效益；按照规定填制会计凭证，登记会计帐簿，管理会计档案，正确编制财务会计报表；认真做好财务监督，定期进行财务分析检查，对财务管理工作提出改进意见，不断完善本所财务管理。

第四条    本所按照规定设立帐户，独立核算，照章纳税，自收自支，接受上级司法行政部门及税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五条    本所由分管执行合伙人主管财务工作，一名合伙人进行协助。

第六条    会计核算的内容：

    1、财物的增减；

    2、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；

    3、收入、费用、成本的核算；

    4、财务损益的计算和处理；

    5、其他需要办理的会计手续、进行会计核算的事项。

    第七条    本所会计年度自公历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          日止。

    第八条     本所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帐本位币。

    第九条     会计帐册的管理

    会计帐册是指会计凭证、会计帐簿、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，上述帐册管理必须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，不得伪造、变造会计凭证、会计帐簿，不得报送虚假的会计报表。

    第十条    会计报表的审核

    会计报表由会计制作、主管执行合伙人审核。

    第十一条    会计档案的管理

    会计凭证、会计帐簿、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，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档案、妥善保管。

    第十二条    收支管理

    会计人员应如实反映本所收入、支出，当天收入当天存入银行，出纳必须在发票收入财务联上备注来源等内容，以便准确统计律师收入情况，做到帐目清楚。

    第十三条    报销管理

    本所费用支出必须要有经手人签字，并由主管执行合伙人、或者其他执行合伙人签字审批后方能报销，出纳付款，会计记帐。

    第十四条    帐务核查

    每月月底，出纳、会计必须核对银行帐、现金帐，核对无误后，必须相互在各自帐本余额上签字备案，做到帐帐、帐实、帐存相符。

第十五条    为了方便合伙人了解本所财务状况，财务人员应当按照要求在每月初编制上月收支明细表，提交执行合伙人会议。

第十六条    涉及重大开支事项，财务人员应当编制开支预算表，提交执行合伙人会议。

第十七条     财务人员应当严格保守本所商业秘密，不得任意披露财务状况，并在离职后仍信守保密义务。

第十八条     本制度由合伙人会议通过后生效。

